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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

1.申报企业按照有关要求如实编写申请报告，并提供必要的证明材料。
2.申请报告包含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1）企业基本信息表
（2）企业水效分析报告
（3）企业自评表
3.企业申报的主要产品需按照技术指标自评表中分类严格归类，如棉印染产品（机织物）或棉印染产品（针织物）。
4.同一企业申报多个主要产品的，每个主要产品生产线应边界清晰，且配备独立水计量器具，做到用水量可监测、可统计、可复查。各主要产品或工序边界参照国家工业产品用水定额GB/T 18916对应行业章节中取水量计算范围进行界定。“工艺及技术水平”与“取用水情况及水效指标”两章节，均需按所申报的主要产品分别编制相关内容。
5.化纤长丝织造、纺织染整、毛纺织、丝绸、造纸等行业产品应参照对应节水型企业标准或用水定额标准提供详细的产品参数报告，并参照要求对产量进行折算。
6.所有附表中相关证明材料均按顺序附于表后，且对材料页码进行统一编码，确保能快速查阅对应资料。

企业基本信息表
	一、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邮编
	

	详细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法人代表联系电话
	

	联系部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手机
	
	电子邮箱
	

	企业类型
	内资（□国有□集体□民营）□中外合资□港澳台□外商独资

	所属行业
	□钢铁 □铁合金 □炼焦 □石油炼制 □乙烯 □氯碱 □氮肥
□现代煤化工 □聚酯涤纶 □纺织染整 □化纤长丝织造 □丝绸□毛纺织 □造纸 □啤酒 发酵 □氧化铝 □电解铝 □多晶硅 □船舶制造 □铁矿采选 □建材 □铅冶炼 □锌冶炼 其他

	二、企业水效指标

	主要产品
	

	主要水源
	

	202X年总产值（万元）
	

	202X年主要产品产量（请注明单位）
	

	202X年取水量（立方米）
	常规水源取水量
	

	
	非常规水源取水量
	

	近三年企业主要水效指标（请注明单位）
	年份
	202X年
	202X年
	202X年

	
	主要产品单位取水量
	
	
	

	
	水重复利用率
	
	
	

	三、材料真实性承诺

	我单位郑重承诺：
1.本次申报水效“领跑者”所提交的申报资料和文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事实存在，涉及的知识产权（商业秘密）明晰完整，归属本单位或技术来源正当合法，未剽窃他人成果，未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或商业秘密。
2.本企业近三年未发生无安全（含网络安全、数据安全）、质量、环境污染等事故及偷税漏税等违法违规行为，非失信被执行人等，愿接受并积极配合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核验。
3.所报送的材料符合国家保密规定，未涉及国家秘密和其他敏感信息。
若存在与上述承诺相违背的情况，由本单位承担一切相应法律责任。



单



单位负责人（签字）：
                            （申报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盖章：            
经办人：         签发人：



企业水效分析报告（格式）

一、基本情况
（一）企业基本情况
1.企业规模：包括企业地理位置（流域）、近三年的生产规模、产品结构、产量、产值、组织结构、员工人数等；
2.生产情况：包括企业生产的主要原材料消耗、能源消耗、主要用水环节和用水设备等；
3.取用水情况：包括企业的取水水源（常规水源、非常规水源）、取水量、水重复利用率、排水量、用水计量设备配备、用水计量、水质数据监测等情况。
（二）申请水效领跑者的主要产品生产情况
二、工艺及技术水平
（一）主要工艺流程
（二）主要用水设备规模及其技术水平
包括企业循环水系统、冷却塔、换热器、锅炉、制冷、制氧、软化处理、污水处理等主要用水设备的设备配置、服务区域、运行情况、处理能力等，以及主要用水设备的技术水平情况。
三、取用水情况及水效指标
（一）主要用水工序、用水设备的取用水情况
包括企业生产主要用水工序（参照对应行业用水定额标中准取水量供给范围对主要生产工序进行划分，明确主要工序用水情况）、用水设备的取水量、排水量、水质情况等。
（二）近三年单位产品取水量及水效指标
水效指标主要包括单位产品取水量、重复利用率等。具体指标要求及报表格式依据以下标准：
GB/T 21534-2021 节约用水 术语
GB/T 24789-2022  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7119-2018  节水型企业评价导则
GB/T 26924-2011 节水型企业 钢铁行业
GB/T 34610-2017 节水型企业 炼焦行业
GB/T 26926-2011 节水型企业 石油炼制行业
GB/T 32164-2015 节水型企业 乙烯行业
GB/T 37271-2018 节水型企业 氯碱行业
GB/T 36895-2018 节水型企业 氮肥行业
GB/T 37759-2019 节水型企业 现代煤化工行业
GB/T 26923-2011 节水型企业 纺织染整行业
GB/T 37832-2019 节水型企业 化纤长丝织造行业
GB/T 26927-2023 节水型企业 造纸行业
GB/T 35576-2017 节水型企业 啤酒行业
GB/T 32165-2023 节水型企业 发酵行业
GB/T 33232-2016 节水型企业 氧化铝行业
GB/T 33233-2023 节水型企业 电解铝行业
GB/T 38907-2020 节水型企业 多晶硅行业
GB/T 37332-2019 节水型企业 船舶行业 
GB/T 37608-2017节水型企业 铁矿采选行业
GB/T 26925-2025 节水型企业 建材行业
YB/T 6330-2024  节水型企业 铁合金行业
FZ/T 07040—2024  节水型企业 聚酯涤纶企业
FZ/T 07039—2024  节水型企业 毛纺织企业
FZ/T 07038—2024  节水型企业 丝绸企业
YS/T 1587-2022  节水型企业 铅冶炼行业
YS/T 2694-2022  节水型企业 锌冶炼行业
四、水效提升经验
（一）企业节水管理经验。介绍企业在节水方面采取的管理措施、方法、制度以及取得的效果。
（二）企业节水技术改造经验。介绍企业实施的重大节水技术改造工程，包括种类、数量以及因此取得的节水效益；采用的先进节水技术、装备和产品，采取的优化运行、水重复利用等方面的节水措施以及取得的节水效益。填写表1。
表 1 主要节水改造项目情况表
	序号
	主要节水改造项目
	项目简介
	实施时间
	总投资（万元）
	节水效果（吨水/年）

	
	
	
	
	
	

	
	
	
	
	
	


五、未来三年拟采取的主要水效提升措施
未来三年拟采取的主要水效提升措施，如节水技术改造项目（如废水循环利用、非常规水利用等）、节水管理措施（如用水管理负责人制度、合同节水管理等）。请分项简述建设内容、预期投资和预期节水效果。
六、证明材料
此部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材料：
（一）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企业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适用时）；
（二）企业取水相关证明材料（取水许可证或用水合同协议，近三年无超计划用水、超许可取水行为等）；
（三）企业用水相关材料（企业用水记录、统计报表、水资源费税证明、水量核定书、费用账单、水计量器具台账（含规格型号）、供排水管网图、维修及校验记录等）；
（四）企业废水达标排放证明材料（地方排污许可证或地方环保证明）；
（五）企业用水设备相关材料（用水设备设计图纸、设备配备情况、运行记录、节水设施现场图片资料等）；
（六）企业节水管理相关材料（水平衡测试报告、用水审计报告、节水管理制度文件、节水规划和年度节水计划文件、节水统计报表等）。




[bookmark: _GoBack]7

企业自评表
一、自评总则
（一）水效领跑者企业自评指标分为一票否决指标和量化指标，量化指标又分管理指标和技术指标。
（二）一票否决指标如有不满足项，取消该企业水效领跑者评选资格，不参加后续量化指标评价。
（三）管理指标满分60分，另设加分项5分，扣分项5分。管理指标得分须达到55分以上（含55分），且序号1、2、4、5四项评分之和不低于34分（含34分）。
（4） 技术指标采用上一年度计量或统计数据对各项指标进行赋值和评价，指标值须达到表中最低限值。
二、自评表
（一）一票否决指标自评表见附表1，管理指标自评表见附表2，技术指标自评表见附表3（表3-1至表3-24）。

（二）自评表中需列出证明材料索引。所有相关证明材料均按顺序附于表后，且对页码进行统一编码，确保能快速查阅对应资料。
附表1
一票否决指标自评表
	序号
	评价指标
	评价情况
	证明材料索引

	1
	取用水手续合法齐全（附取水许可证、用水合同等）
	□是    □否
	

	2
	近三年无超计划用水、超许可取水行为
	□是    □否
	

	3
	年用水量不小于10万立方米
	□是    □否
	

	4
	近三年未发生安全（含网络安全、数据安全）、质量、环境污染等事故以及偷漏税等违法违规失信行为（以“信用中国”网站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福建）”为准）；在中央、省级生态环保督察等工作中未被通报批评；且未被列入节能监察整改名单、企业经营异常名录或失信企业名单等
	□是    □否
	

	5
	企业废水排放符合要求标准（附地方环保证明或排污许可证）
	□是    □否
	

	6
	202X年度单位产品取水量达到节水型企业标准考核指标，且不劣于国家对应工业行业取水定额中新建（改扩建）单位产品取水定额指标以及省级行业用水定额中先进值指标
	□是    □否
	

	7
	生活用水和生产用水分别计量付费
	□是    □否
	

	8
	自制蒸汽单位应将供汽锅炉蒸汽冷凝水回收至锅炉水补水或回收至工艺用水；外购蒸汽单位应充分利用冷凝水，不直接排放
	□是    □否
	

	9
	工艺用水及间接或直接冷却水不直排，应回用或重复利用
	□是    □否
	

	10
	按规定周期开展水平衡测试或用水审计（附报告）
	□是    □否
	

	11
	未使用国家明令禁止或列入禁止、淘汰目录的用水设备或器具
	□是    □否
	

	12
	新建、改建、扩建项目时实施节水“三同时”“四到位”制度
	□是    □否
	

	13
	水计量器具配备满足国家标准《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T 24789-2022）要求，并依法检定或校准
	□是    □否
	




附表2
管理指标自评表
	序号
	指标
	要求
	总分
	自评得分
	证明材料索引

	1
	管理制度
	有科学合理的节水管理网络和岗位责任制。
	①有节水管理网络（包括供水管网图、排水管网图和计量管网图），得2分；
②有科学合理的岗位责任制度，得2分。
	4
	
	

	
	
	有制定节水规划和年度节水计划。
	①制定节水规划，有节水目标和任务，并分解到部门，得2分；
②制定年度节水计划，得2分；
	4
	
	

	
	
	有健全的节水统计制度，定期向相关部门报送节水统计报表。
	①有节水统计制度，得2分；
②定期向相关部门报送节水统计报表，得2分；

	4
	
	

	2
	管理机构和人员
	有主要领导负责用水、节水工作。
	①有企业主要领导负责用水、节水工作，得2分；
②企业主要领导周期性开展节水工作分析，得2分。
	4
	
	

	
	
	有用水、节水管理部门和专（兼）职用水、节水管理人员。
	①设有企业节水管理部门，得2分；
②有专（兼）职用水、节水管理人员，得2分。
	4
	
	

	3
	管网（设备）管理
	有详细的供水管网图、排水管网图和计量网络图。
	①有详细供水排水管网图，得1分；
②有详细排水水排水管网图，得1分；
③有详细供水计量网络图，得1分。
	3
	
	

	
	
	有日常巡查和保修检修制度，定期对管网和设备进行检修。
	①有日常巡查和保修检修制度，得1分；
②定期对管网和设备进行检修，得1分；
③根据水平衡测试要求安装分级计量水表，得1分。
	3
	
	

	4
	水计量管理
	原始记录和统计台帐完整规范并定期进行分析。
	①有完整规范供水计量原始纪录，得1分；
②有完整规范供水计量统计台帐，得1分；
③定期开展用水情况分析，得2分。
	4
	
	

	
	
	内部实行定额管理，节奖超罚。
	①有内部用水定额管理制度，得2分；
②制定内部节水管理考核奖惩制度，得2分。
	4
	
	

	5
	水平衡测试
	按规定周期进行水平衡测试。
	①近三年内开展过水平衡测试，有水平衡测试报告，得6分；
②基于水平衡测试报告或用水审计报告，分析制定节水优化方案，得2分。
	8
	
	

	6
	生产工艺和设备
	开展节水技术改造。
	①近3年来有实施节水改造项目（附项目清单和实施方案），得2分；
②有节水项目实施成效分析报告，得2分；
③每年列支专项资金用于节水工程建设、技术改造和维护，得1分。
	5
	
	

	
	
	使用节水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
	①采用《国家鼓励的工业节水工艺、技术和装备》等鼓励的技术、工艺和设备，且有相关设备采购发票或节水改造合同（需与节水改造项目清单对应），得5分；
	5
	
	

	7
	节水宣传
	经常性开展节水宣传教育。
	①每年度开展节水管理和培训、节水宣传教育等活动2次及以上，得1分；
②张贴宣传标识，参加社会节水宣传活动，得1分；
	2
	
	

	
	
	职工有节水意识。
	①积极参与企业组织的节水培训、讲座等节水宣传活动，得1分；
②有落实节水奖惩制度，对节约用水表现突出的个人或团队进行表彰和奖励，得1分；
	2
	
	

	8
	水源结构
	企业有使用地下水的情况，扣5分。
	-5
	
	

	9
	鼓励性
指标
	创新工作
	企业推行合同节水管理，得1分；企业运用数字化手段开展用水、排水管理，建立智能用水、排水监管平台，得1分。
	+2
	
	

	
	
	荣誉称号
	企业获得省级绿色工厂或省级专精特新企业称号，得1分；企业获得国家级绿色工厂、制造业单项冠军或专精特新“小巨人”等国家级称号的，得2分。
	+3
	
	

	管理指标自评总得分
	



注：1.自评打分说明：
①第8项是扣分项，符合该条件扣5分，不符合不扣分；
②第9项是加分项，符合该条件可另加分，不符合不加分。
2.证明材料索引：附上相关文件、记录等证明自评得分的材料索引，并对材料进行编号、编页码。


附表3
技术指标自评表
表3-1 钢铁行业技术指标自评表
	序号
	技术内容
	技术指标
	单位
	评价值
	自评结果
	证明材料索引

	1
	单位产品取水量
	含焦化、含冷轧
	m3/t

	≤3.9
	
	

	
	
	含焦化、不含冷轧
	
	≤3.2
	
	

	
	
	不含焦化、含冷轧
	
	≤2.8
	
	

	
	
	不含焦化、不含冷轧
	
	≤2.3
	
	

	2
	重复利用
	直接冷却水循环率
	%
	≥95
	
	

	
	
	废水回用率
	%
	≥75
	
	

	
	
	重复利用率
	%
	≥97
	
	

	3
	用水漏损
	用水综合漏失率
	%
	≤8
	
	

	注：各参数计算方法参见GB/T 26924-2011《节水型企业 钢铁行业》。取水量和取水供给范围参见GB/T 18916.2-2022《取水定额第2部分:钢铁联合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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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炼焦行业技术指标自评表
	序号
	技术内容
	技术指标
	单位
	评价值
	自评结果
	证明材料索引

	
	
	
	
	常规焦炉
	热回收焦炉
	半焦炉
	
	

	1
	单位产品取水量
	吨焦取水量
	m 3/t
	≤1.23
	≤0.6
	≤0.7
	焦炉类型
	
	

	
	
	
	
	
	
	
	吨焦取水量
	
	

	2
	重复利用
	重复利用率
	%
	≥98
	-
	≥98
	焦炉类型
	
	

	
	
	
	
	
	
	
	重复利用率
	
	

	
	
	间接冷却水循环率
	%
	≥98
	
	

	
	
	废水回用率
	%
	≥75
	
	

	3
	用水漏损
	用水综合漏失率
	%
	≤3
	
	

	注：各参数计算方法参见GB/T 34610-2017《节水型企业 炼焦行业》。取水量和取水供给范围参见GB/T 18916.30-2017《取水定额第30部分:炼焦》和DB35/T 772-2023《行业用水定额》。





表3-3 石油炼制行业技术指标自评表
	序号
	技术内容
	技术指标
	单位
	评价值
	自评结果
	证明材料索引

	1
	单位产品取水量
	加工吨原(料)油取水量
	m3／t
	≤0.41
	
	

	2
	重复利用
	重复利用率
	%
	≥97.5
	
	

	
	
	浓缩倍数
	倍
	≥4.0
	
	

	
	
	软化水、除盐水制取系数
	/
	≤1.1
	
	

	
	
	蒸汽冷凝水回收率
	%
	≥60
	
	

	
	
	含硫污水汽提净化水回用率
	%
	≥60
	
	

	
	
	污(废)水回用率
	%
	≥50
	
	

	3
	用水漏损
	用水综合漏失率
	%
	≤7
	
	

	4
	排水
	加工吨原(料)油排水量
	m3／t
	≤0.35
	
	

	注：1.各参数计算方法参见GB/T 26926-2011 《节水型企业 石油炼制行业》。取水量和取水供给范围参见GB/T 18916.3-2022《取水定额第3部分:石油炼制》。
    2.表中浓缩倍数指标是按间接冷却水循环系统中补充运行过程中损失的取水量确定的，当企业的间接冷却水循环系统的补充水中含有污(废)水回用水时，可将浓缩倍数指标按污(废)水回用水水量占补充水总量的10％递减0.1进行确定。




表3-4 乙烯行业技术指标自评表
	序号
	技术内容
	技术指标
	单位
	评价值
	自评结果
	证明材料索引

	1
	单位产品取水量
	单位乙烯取水量
	m3/t
	≤6.5
	
	

	
	
	化学水制取系数
	m3/ m3
	≤1.1（离子交换树脂工艺）
	
	

	
	
	
	m3/ m3
	≤1.25（反渗透工艺）
	
	

	2
	重复利用
	重复利用率
	%
	≥98
	
	

	
	
	循环水浓缩倍数
	倍
	≥5
	
	

	
	
	蒸汽冷凝水回收率
	%
	≥80
	
	

	3
	排水
	单位乙烯排水量
	m3/t
	≤1.8
	
	

	注：1.各参数计算方法参见GB/T 32164-2015《节水型企业 乙烯行业》。取水供给范围参见GB/T 18916.13-2024《取水定额第13部分:乙烯和丙烯》。
2.当企业的间接冷却水循环系统的补充水中含有污(废)水回用水时，可将循环水浓缩倍数指标按污(废)水回用水水量占补充水总量的10％递减0.1进行确定。




表3-5 氯碱行业技术指标自评表
	序号
	技术内容
	技术指标
	单位
	评价值
	自评结果
	证明材料索引

	1
	单位产品取水量
	烧碱
	30%离子膜法
	m3/t
	≤5.5
	
	

	
	
	
	45%离子膜法
	
	≤6.2
	
	

	
	
	
	98%离子膜法
	
	≤6.2
	
	

	
	
	聚氯乙烯
	电石法
	m3/t
	≤6.0
	
	

	
	
	
	乙烯氧氯化法
	
	≤8.6
	
	

	2
	重复利用
	重复利用率
	%
	≥96
	
	

	
	
	间接冷却水循环率
	%
	≥98
	
	

	3
	用水漏损
	用水综合漏失率
	%
	≤1.5
	
	

	4
	排水量
	达标排放率
	%
	100
	
	

	注：各参数计算方法参见GB/T 37271-2018 《节水型企业 氯碱行业》。取水量和取水供给范围参见GB/T 18916.29-2017《取水定额第29部分:烧碱》和GB/T 18916.38-2018《取水定额第38部分:聚氯乙烯》。




表3-6 氮肥行业技术指标自评表
	序号
	技术内容
	技术指标
	单位
	评价值
	自评结果
	证明材料索引

	1
	单位产品取水量
	以无烟块煤（型煤）为原料的吨合成氨取水量
	m3/t
	≤7.5
	
	

	
	
	以粉煤、褐煤为原料的吨合成氨取水量
	m3/t
	≤8
	
	

	
	
	以天然气（焦炉气）为原料的吨合成氨取水量
	m3/t
	≤5.5
	
	

	
	
	吨尿素取水量
（汽提法或水溶液全循环法）
	m3/t
	≤2.6
	
	

	2
	重复利用
	间接冷却水循环率
	%
	≥97
	
	

	
	
	重复利用率
	%
	≥95
	
	

	3
	用水漏损
	用水综合漏失率
	%
	≤2
	
	

	4
	达标排放
	废水排放达标率
	%
	100
	
	

	注：各参数计算方法参见GB/T 36895-2018《节水型企业 氮肥行业》。取水量和取水供给范围参见GB/T 18916.8-2025《取水定额第8部分:合成氨》和GB/T 18916.27-2017《取水定额第27部分:尿素》。





表3-7 现代煤化工行业技术指标自评表
	序号
	技术内容
	技术指标
	单位
	评价值
	自评结果
	证明材料索引

	1
	单位产品取水量
	煤制甲醇吨产品取水量
	m3/t
	≤11
	
	

	
	
	煤制乙二醇吨产品取水量
	煤制乙二醇
	m3/t
	≤20
	
	

	
	
	
	合成气制乙二醇
	
	≤12
	
	

	
	
	煤制油吨产品取水量
	煤炭直接液化
	m3/t
	≤6.2
	
	

	
	
	
	煤炭间接液化
	m3/t
	≤7
	
	

	
	
	煤制合成天然气吨产品取水量
	m3/103m3
	≤7
	
	

	
	
	煤制烯烃吨产品取水量
	m3/t
	≤16
	
	

	2
	重复利用
	间接冷却水循环率
	%
	≥98
	
	

	
	
	重复利用率
	%
	≥97
	
	

	3
	用水漏损
	用水综合漏失率
	%
	≤2
	
	

	4
	达标排放
	废水排放达标率
	%
	100
	
	

	注：各参数计算方法参见GB/T 37759-2019 《节水型企业 现代煤化工行业》。取水量和取水供给范围参见GB/T 18916.35-2018《取水定额第35部分:煤制甲醇》、GB/T 18916.36-2018《取水定额第36部分:煤制乙二醇》、GB/T 18916.33-2018《取水定额第33部分:煤间接液化》、GB/T 18916.34-2018《取水定额第34部分:煤直接液化》、GB/T 18916.39-2019《取水定额第39部分:煤制合成天然气》和GB/T 18916.13-2024《取水定额第13部分:乙烯和丙烯》。




表3-8 纺织染整行业技术指标自评表
	序号
	技术内容
	技术指标
	单位
	评价值
	自评结果
	证明材料索引

	1
	单位产品取水量
	棉印染产品
	机织物
	m3/100m
	≤1.3
	
	

	
	
	
	纱线、针织物
	m3/t
	≤80
	
	

	
	
	化纤印染产品
	机织物
	m3/100m
	≤0.9
	
	

	
	
	
	纱线、针织物
	m3/t
	≤70
	
	

	
	
	棉、化纤混纺印染产品
	机织物
	m3/100m
	≤2
	
	

	
	
	
	纱线、针织物
	m3/t
	≤110
	
	

	
	
	麻印染产品
	机织物
	m3/100m
	≤2
	
	

	
	
	
	纱线、针织物
	m3/t
	≤100
	
	

	2
	重复利用
	重复利用率
	%
	≥45
	
	

	
	
	间接冷却水循环率
	%
	≥95
	
	

	
	
	冷凝水回用率
	%
	≥98
	
	

	
	
	废水回用率
	%
	≥20
	
	

	3
	用水漏损
	用水综合漏失率
	%
	≤6
	
	

	注：1.各参数计算方法参见GB/T 26923-2011《节水型企业 纺织染整行业》。取水量和取水供给范围参见GB/T 18916.4-2022《取水定额第4部分:纺织染整产品》和GB/T 18916.24-2016《取水定额第24部分:麻纺织产品》。
 2.以棉色布为标准品，将标准品折合系数为1，机织物百米基准值为布幅宽度106cm、布重12.00kg/100m 的合格产品，当棉机织产品布幅宽度或布重不同时，计算其产品产量可按附录C-基准棉印染产品产量计算公式进行相应的换算。其他产品，可根据织物的长度、幅宽、厚度等数据按照FZ/T 01002-2010《印染企业综合能耗计算办法及基本定额》中附录B的规定进行换算。
    3.毛织物单位产品取水量考核指标另行制定。




表3-9 化纤长丝织造行业技术指标自评表
	序号
	技术内容
	技术指标
	单位
	评价值
	自评结果
	证明材料索引

	1
	单位产品取水量
	喷水织造
	涤纶长丝织物
	m3/100m
	≤0.9
	
	

	
	
	
	锦纶长丝织物
	m3/100m
	≤0.8
	
	

	
	
	非喷水织造
	涤纶、锦纶、人造丝织物
	m3/100m
	≤0.3
	
	

	2
	重复利用
	重复利用率
	%
	≥70
	
	

	
	
	直接冷却水循环率
	%
	≥70
	
	

	
	
	蒸汽冷凝水回用率
	%
	≥85
	
	

	
	
	废水回用率
	%
	≥80
	
	

	3
	用水漏损
	用水综合漏失率
	%
	≤3
	
	

	注：1.本表中的涤纶长丝织物和锦纶长丝织物为标准品。标准品的参数为：胚布幅宽170cm，纬丝线密度77.78dtex，纬丝捻度10T/cm，纬丝种类为全拉伸丝（FDY），纬密40根/cm，采用浆丝工艺。
2.涤纶长丝织物和锦纶长丝织物为非标准品时，参照GB/T 37832-2019《节水型企业 化纤长丝织造行业》附录C计算。





表3-10 造纸行业技术指标自评表
	序号
	技术内容
	技术指标
	单位
	评价值
	自评结果
	证明材料索引

	1
	单位产品取水量
	单位产品取水量a
	纸浆
	漂白化学木浆
	m3/t

	≤50
	
	

	
	
	
	
	溶解级木浆
	
	≤55
	
	

	
	
	
	
	本色化学木浆
	
	≤40
	
	

	漂白化学木浆
	
	
	
	漂白化学竹浆
	
	≤55
	
	

	
	
	
	
	溶解级竹浆
	
	≤60
	
	

	
	
	
	
	本色化学竹浆
	
	≤45
	
	

	
	
	
	
	漂白化学非木（麦草、芦苇、甘蔗渣）浆
	
	≤70
	
	

	
	
	
	
	脱墨废纸浆
	
	≤20
	
	

	
	
	
	
	漂白脱墨废纸浆
	
	≤28
	
	

	
	
	
	
	未脱墨废纸浆
	
	≤12
	
	

	
	
	
	
	化学机械木浆
	
	≤22
	
	

	
	
	
	纸
	新闻纸
	m3/t
	≤15
	
	

	
	
	
	
	未涂布印刷书写纸
	
	≤20
	
	

	
	
	
	
	生活用纸
	
	≤14
	
	

	
	
	
	
	包装用纸
	
	≤20
	
	

	
	
	
	纸板
	白纸板
	m3/t
	≤20
	
	

	
	
	
	
	箱纸板
	
	≤15
	
	

	
	
	
	
	瓦楞原纸
	
	≤12
	
	

	2
	重复利用
	重复利用率
	纸浆企业
	%
	≥75
	
	

	
	
	
	纸及纸板企业
	
	≥88
	
	

	
	
	
	浆纸联合企业b
	
	≥90
	
	

	注：1.各参数计算方法参见GB/T 26927-2023《节水型企业 造纸行业》。
2.半化学本色木浆及半化学草浆按本色化学木浆执行。
3.机械木浆按化学机械木浆执行。
4.经抄浆机生产浆板时，在本文件纸浆的技术指标基础上增加3m3/t。
5.增加涂布工艺时，与本表相关产品的指标保持一致。
       纸浆的计量单位为吨风干浆（含水10%）。
       a 取水量计算范围按照GB/T18820的规定执行。
 b 适用于同时进行纸浆、纸及纸板生产的企业。





表3-11 啤酒行业技术指标自评表
	序号
	技术内容
	技术指标
	单位
	评价值
	自评结果
	证明材料索引

	1
	单位产品取水量
	千升啤酒取水量
	m 3/kL
	≤3.5
	
	

	2
	重复利用
	重复利用率
	%
	≥70
	
	

	
	
	间接冷却循环率
	%
	≥95
	
	

	3
	排放
	达标排放率
	%
	100
	
	

	注：各参数计算方法参见GB/T 35576-2017《节水型企业 啤酒行业》。取水量和取水供给范围参见GB/T 18916.6-2023《取水定额第6部分:啤酒》。





表3-12 发酵行业技术指标自评表
	序号
	技术内容
	技术指标
	单位
	评价值
	自评结果
	证明材料索引

	
1
	单位产品取水量
	单位产品取水量a
	谷氨酸钠（味精）b
	m3/t
	≤15
	
	

	
	
	
	赖氨酸钠盐b
	
	≤15
	
	

	
	
	
	赖氨酸硫酸盐b
	
	≤10
	
	

	
	
	
	苏氨酸b
	
	≤16
	
	

	
	
	
	色氨酸b
	
	≤100
	
	

	
	
	
	丙氨酸c
	
	≤12
	
	

	
	
	
	缬氨酸c
	
	≤12
	
	

	
	
	
	酪氨酸d
	
	≤18
	
	

	
	
	
	柠檬酸b,e
	
	≤20
	
	

	
	
	
	乳酸b
	
	≤17
	
	

	
	
	
	葡萄糖酸钠c
	
	≤15
	
	

	
	
	
	葡萄糖浆c
	
	≤4.5
	
	

	
	
	
	麦芽糖浆c
	
	≤4.5
	
	

	
	
	
	果葡糖浆c
	
	≤4.5
	
	

	
	
	
	一水葡萄糖c
	
	≤2.8
	
	

	
	
	
	结晶果糖c
	
	≤18
	
	

	
	
	
	麦芽糊精c
	
	≤4.0
	
	

	
	
	
	山梨糖醇（液体）c
	
	≤2.0
	
	

	
	
	
	山梨糖醇（固体，固形物含量70%）c
	
	≤4.0
	
	

	
	
	
	黄原胶c
	
	≤50
	
	

	
	
	
	酵母制品（干酵母）f
	
	≤70
	
	

	
	
	
	酵母制品（鲜酵母、酵母乳）f,g
	
	≤75
	
	

	
	
	
	酵母衍生制品h
	
	≤100
	
	

	2
	重复利用
	重复利用率
	%
	≥92
	
	

	
	
	间接冷却水循环率
	
	≥95
	
	

	3
	用水漏损
	用水综合漏失率
	
	≤3
	
	

	注：各参数计算方法参见GB/T 32165-2023《节水型企业 发酵行业》。
a 取水量计算范围按照GB/T18820的规定执行。
b 原料为玉米。
c 原料为淀粉。
d 原料为葡萄糖。
e 产品产量折一水柠檬酸计。
f 原料为蜜糖、淀粉质。
g 产品产量折一干酵母计。
h 原料为酵母。





表3-13 氧化铝行业技术指标自评表
	序号
	技术内容
	技术指标
	单位
	拜耳法考核值
	烧结法考核值
	联合法考核值
	自评结果
	证明材料索引

	
	
	
	
	
	
	
	采用方法
	结果
	

	1
	单位产品取水量
	单位氧化铝产品取水量
	m 3/t
	≤1.1
	≤1.3
	≤1.3
	
	
	

	2
	重复利用
	废水回用率
	%
	≥98
	≥98
	≥98
	
	
	

	
	
	重复利用率
	%
	≥98
	≥98
	≥98
	
	
	

	3
	用水漏损
	用水综合漏失率
	%
	≤1
	≤1
	≤1
	
	
	

	注：各参数计算方法参见GB/T 33232-2016《节水型企业 氧化铝行业》。取水量和取水供给范围参见GB/T 18916.12-2023《取水定额第12部分:氧化铝》。





表3-14 电解铝行业技术指标自评表
	序号
	技术内容
	技术指标
	单位
	评价值
	自评结果
	证明材料索引

	1
	单位产品取水量
	单位电解铝取水量
	m 3/t
	电解原铝液 ≤ 0.8
	
	

	
	
	
	
	重熔用铝锭 ≤ 1.1
	
	

	
	
	
	
	电解烟气深度净化 ≤ 2.0
	
	

	2
	重复利用
	重复利用率
	%
	≥ 96
	
	

	3
	用水漏损
	用水综合漏失率
	%
	≤ 6
	
	

	注：各参数计算方法参见GB/T 33233-2023《节水型企业 电解铝行业》。







表3-15 多晶硅行业技术指标自评表
	序号
	技术内容
	技术指标
	单位
	评价值
	自评结果
	证明材料索引

	1
	单位产品取水量
	单位多晶硅取水量
	m 3/t
	≤ 80
	
	

	2
	重复利用
	重复利用率
	%
	≥ 98
	
	

	3
	用水漏损
	用水综合漏失率
	%
	≤ 2.54
	
	

	4
	排水
	单位多晶硅排水量
	m 3/t
	≤ 36
	
	

	注：各参数计算方法参见GB/T 38907-2020《节水型企业 多晶硅行业》。






表3-16 船舶制造行业技术指标自评表
	序号
	技术内容
	技术指标
	单位
	评价值
	自评结果
	证明材料索引

	1
	单位产品取水量
	金属船舶单位修正总吨取水量
	m 3/t
	≤ 3.0
	
	

	2
	重复利用
	重复利用率
	%
	≥ 75
	
	

	3
	用水漏损
	用水综合漏失率
	%
	≤ 2.0
	
	

	注：各参数计算方法参见GB/T 37332-2019《节水型企业 船舶行业》。





表3-17 铁矿采选行业技术指标自评表
	序号
	技术内容
	工艺流程
	技术指标
	单位
	评价值
	自评结果
	证明材料索引

	1
	磁铁矿选矿工艺取水量
	阶段磨矿-磁选
	吨原矿水量
	m 3/t
	≤ 0.65
	
	

	2
	赤铁矿选矿工艺取水量
	阶段磨矿-磁选-反浮选
	吨原矿水量
	m 3/t
	≤ 0.70
	
	

	3
	混合矿选矿工艺取水量
	阶段磨矿-磁选-反浮选
	吨原矿水量
	m 3/t
	≤ 0.70
	
	

	4
	露天采矿工艺取水量
	
	吨采剥量取水量
	m 3/t
	≤ 0.003
	
	

	5
	地下采矿工艺取水量
	
	吨出矿水量
	m 3/t
	≤ 0.04
	
	

	6
	重复利用
	
	重复利用率
	%
	≥ 90
	
	

	7
	用水漏损
	
	用水综合漏失率
	%
	≤ 5
	
	

	注：各参数计算方法参见GB/T 34608-2017《节水型企业 铁矿采选行业》。



表3-18-1 建材（水泥）行业技术指标自评表
	序号
	技术内容
	技术指标
	单位
	评价值
	自评结果
	证明索引材料

	1
	单位产品取水量
	水泥
	熟料生产
	m3/t
	≤0.225
	
	

	
	
	
	水泥生产
	
	≤0.220
	
	

	
	
	
	水泥粉磨
	
	≤0.05
	
	

	2
	重复利用
	重复利用率
	%
	≥97
	
	

	3
	用水漏损
	用水综合漏损率
	%
	≤5
	
	

	注：各参数计算方法参见GB/T 44566-2024《节水型企业 建材行业》。





表3-18-2 建材（混凝土）行业技术指标自评表
	序号
	技术内容
	技术指标
	单位
	评价值
	自评结果
	证明索引材料

	1
	单位产品取水量
	预拌混凝土
	m3/m3
	≤0.15
	
	

	
	
	混凝土外加剂
	聚羧酸盐系高性能减水剂
(含固量20%)
	m3/t
	≤1
	
	

	
	
	
	高效减水剂
	萘系/蒽系(折固)
	
	≤0.85
	
	

	
	
	
	
	氨基磺酸盐系
(含固量30%)
	
	≤1.2
	
	

	
	
	
	
	脂肪族(含固量30%)
	
	≤1.2
	
	

	
	
	
	
	三聚氰胺(含固量20%)
	
	≤1.2
	
	

	
	
	
	木质素磺酸盐减水剂(含固量50%)
	
	≤0.5
	
	

	
	
	
	松香热聚物引气剂(含固量50%)
	m3/t
	≤0.56
	
	

	
	
	
	速凝剂
	粉状
	m3/t
	≤0.09
	
	

	
	
	
	
	液体有碱 (含固量40%)
	
	≤0.55
	
	

	
	
	
	
	液体无碱 (含固量50%)
	
	≤0.42
	
	

	
	
	
	膨胀剂
	
	≤0.06
	
	

	2
	重复利用
	重复利用率
	预拌混凝土
	%
	-
	
	

	
	
	
	混凝土外加剂
	%
	≥90
	
	

	3
	用水漏损
	用水综合漏损率
	%
	≤5
	
	

	注：各参数计算方法参见GB/T 44566-2024《节水型企业 建材行业》。“—” 表示该项指标不做要求 。
	




表3-18-3 建材（水泥制品）行业技术指标自评表
	序号
	技术内容
	技术指标
	单位
	评价值
	自评结果
	证明索引材料

	1
	单位产品取水量
	水泥制品
	混凝土桩
	m3/m3
	≤0.34
	
	

	
	
	
	混凝土电杆
	
	≤0.68
	
	

	
	
	
	混凝土输水管
	
	≤0.51
	
	

	
	
	
	预制构件
	
	≤0.67
	
	

	2
	重复利用
	重复利用率
	%
	-
	
	

	3
	用水漏损
	用水综合漏损率
	%
	≤5
	
	

	注：各参数计算方法参见GB/T 44566-2024《节水型企业 建材行业》。“—” 表示该项指标不做要求 。




表3-18-4 建材（石材和建筑防水材料）行业技术指标自评表
	序号
	技术内容
	技术指标
	单位
	评价值
	自评结果
	证明索引材料

	1
	单位产品取水量
	石材
	天然石材
	m3/m3
	≤0.08
	
	

	
	
	
	合成石材
	
	≤0.017
	
	

	
	
	建筑防水材料
	防水卷材
	kg/m3
	≤0.603
	
	

	
	
	
	防水涂料
	m3/t
	≤0.214
	
	

	
	重复利用
	重复利用率
	石材
	%
	≥90
	
	

	2
	
	
	建筑防水材料
	
	≥95
	
	

	3
	用水漏损
	用水综合漏损率
	%
	≤5
	
	

	注：各参数计算方法参见GB/T 44566-2024《节水型企业 建材行业》。





表3-18-5 建材（平板玻璃和玻璃纤维）行业技术指标自评表
	序号
	技术内容
	技术指标
	单位
	评价值
	自评结果
	证明索引材料

	1
	单位产品取水量
	平板玻璃
	m3/重量箱
	≤0.15
	
	

	
	
	玻璃纤维
	纤维直径＜6μm
	m3/t
	≤21
	
	

	
	
	
	6μm≤纤维直径≤9μm
	
	≤11
	
	

	
	
	
	纤维直径＞9μm
	
	≤5
	
	

	2
	重复利用
	重复利用率
	平板玻璃
	%
	≥95
	
	

	
	
	
	玻璃纤维
	
	≥90
	
	

	3
	用水漏损
	用水综合漏损率
	%
	≤5
	
	

	注：各参数计算方法参见GB/T 44566-2024《节水型企业 建材行业》。




表3-18-6 建材（建筑卫生陶瓷）行业技术指标自评表
	序号
	技术内容
	技术指标
	单位
	评价值
	自评结果
	证明索引材料

	1
	单位产品取水量
	建筑卫生陶瓷
	陶瓷砖
	m3/t
	≤0.05
	
	

	
	
	
	卫生陶瓷
	
	≤8
	
	

	2
	重复利用
	重复利用率
	建筑卫生陶瓷
	%
	≥85
	
	

	3
	用水漏损
	用水综合漏损率
	%
	≤5
	
	

	注：各参数计算方法参见GB/T 44566-2024《节水型企业 建材行业》。




表3-18-7 建材（绝热材料）行业技术指标自评表
	序号
	技术内容
	技术指标
	单位
	评价值
	自评结果
	证明索引材料

	1
	单位产品取水量
	岩棉制品
	m3/t
	≤2.38
	
	

	
	
	玻璃棉制品
	不含湿电除尘
	
	≤1.45
	
	

	
	
	
	含湿电除尘
	
	≤1.72
	
	

	
	
	热熔渣棉制品
	
	≤2.13
	
	

	
	
	矿棉吸声板
	珍珠岩体系
	
	≤4.28
	
	

	
	
	
	纯矿棉体系
	
	≤2.58
	
	

	
	
	硅酸铝纤维针刺毯
	
	≤3.16
	
	

	2
	重复利用
	重复利用率
	绝热材料
	%
	≥97
	
	

	3
	用水漏损
	用水综合漏损率
	%
	≤5
	
	

	注：各参数计算方法参见GB/T 44566-2024《节水型企业 建材行业》。



表3-19 铁合金行业技术指标自评表
	序号
	技术内容
	技术指标
	单位
	评价值
	自评结果
	证明材料索引

	1
	单位产品取水量
	硅铁
	m3/t

	≤1.2
	
	

	
	
	电炉高碳锰铁
	
	≤2.2
	
	

	
	
	锰硅合金
	
	≤1.1
	
	

	
	
	高碳铬铁
	
	≤2.4
	
	

	2
	重复利用
	重复利用率
	%
	≥97
	
	

	注：各参数计算方法参见YB/T 6330-2024 《节水型企业 铁合金行业》。




表3-20 聚酯涤纶行业技术指标自评表
	序号
	技术内容
	技术指标
	单位
	评价值
	自评结果
	证明材料索引

	1
	单位产品取水量
	聚酯聚合工序
	m3/t

	≤0.8
	
	

	
	
	熔体直纺长丝工序
	
	≤1.3
	
	

	
	
	切片纺长丝工序
	
	≤3.3
	
	

	
	
	工业长丝纺丝工序
	
	≤1.9
	
	

	
	
	短纤维纺丝工序
	
	≤1.6
	
	

	
	
	长丝加弹工序
	
	≤1.6
	
	

	2
	重复利用
	重复利用率
	%
	≥98
	
	

	
	
	蒸汽冷凝水回用率
	
	≥80
	
	

	
	
	废水回用率
	
	≥70
	
	

	3
	用水漏损
	用水综合漏损率
	%
	≤5
	
	

	4
	水计量器具配备率
	次级用水单位
	%
	≥95
	
	

	
	
	主要用水设备（用水系统）
	
	≥85
	
	

	5
	非常规水利用
	非常规水源替代率
	%
	≥10
	
	

	注：各参数计算方法参见FZ/T 07040-2024 《节水型企业 聚酯涤纶行业》。




表3-21 毛纺织行业技术指标自评表
	序号
	技术内容
	技术指标
	单位
	评价值
	自评结果
	证明材料索引

	1
	单位产品取水量
	洗净毛条
	m3/t 原毛
	≤12
	
	

	
	
	炭化毛
	m3/t 原毛
	≤16
	
	

	
	
	化学处理毛条
	m3/t 
	≤12
	
	

	
	
	精纺毛纱线（羊毛纤维含量≥30%）
	
	≤70
	
	

	
	
	精纺毛纱线（山羊绒或特种动物纤维含量≥30%）
	
	≤92
	
	

	
	
	粗纺或半精纺毛纱线（羊毛纤维含量≥30%）
	
	≤65
	
	

	
	
	粗纺或半精纺毛纱线（山羊绒或特种动物纤维含量≥30%）
	
	≤80
	
	

	
	
	精梳毛织物（羊毛纤维含量≥30%）
	m3/100m 
	≤12
	
	

	
	
	精梳毛织物（山羊绒或特种动物纤维含量≥30%）
	
	≤16
	
	

	
	
	粗疏毛织物（羊毛纤维含量≥30%）
	
	≤17
	
	

	
	
	粗疏毛织物（山羊绒或特种动物纤维含量≥30%）
	
	≤22
	
	

	
	
	毛针织品（羊毛纤维含量≥30%）
	m3/t 
	≤60
	
	

	
	
	毛针织品（山羊绒或特种动物纤维含量≥30%）
	
	≤120
	
	

	
	
	分梳绒
	m3/t 原绒
	≤28
	
	

	
	
	羊绒针织制品
	m3/t 
	≤260
	
	

	2
	重复利用
	重复利用率
	%
	≥70
	
	

	
	
	间接冷却水循环率
	
	≥70
	
	

	
	
	蒸汽冷凝水回用率
	
	≥85
	
	

	3
	用水漏损
	用水综合漏损率
	%
	≤5
	
	

	4
	水计量器具配备率
	次级用水单位
	%
	≥95
	
	

	
	
	主要用水设备（用水系统）
	
	≥85
	
	

	5
	非常规水利用
	非常规水源替代率
	%
	≥10
	
	

	注：1.各参数计算方法参见FZ/T 07039-2024 《节水型企业 毛纺织行业》。
    2.本表中精梳毛织物、粗疏毛织物为标准品。当精梳毛织物、粗疏毛织物为非标准品时，按GB/T 18916.14中附录A规定进行折算。




表3-22 丝绸行业技术指标自评表
	序号
	技术内容
	技术指标
	单位
	评价值
	自评结果
	证明材料索引

	1
	单位产品取水量1
	生丝
	干茧-生丝
	m3/t 
	≤300
	
	

	
	
	
	鲜茧-生丝
	
	≤500
	
	

	
	
	绢丝（绢纺原料-绢丝）
	
	≤1000
	
	

	
	
	丝绵（被）（丝绵原料-丝绵）
	
	≤350
	
	

	
	
	坯绸（生丝、绢丝-坯绸）
	m3/hm 
	≤0.25
	
	

	
	
	色丝（生丝、绢丝-色丝）
	m3/t 
	≤150
	
	

	
	
	丝针织物（针织坯绸-印染）
	m3/t 
	≤150
	
	

	
	
	印染丝织物（机织坯绸-印染）
	m3/hm 
	≤2.5
	
	

	2
	重复利用
	重复利用率
	缫丝
	%
	≥85
	
	

	
	
	
	其他
	
	≥45
	
	

	
	
	蒸汽冷凝水回用率
	%
	≥85
	
	

	
	
	废水回用率2
	缫丝
	%
	≥85
	
	

	
	
	
	其他
	
	≥40
	
	

	3
	用水漏损
	用水综合漏损率
	%
	≤5
	
	

	4
	水计量器具配备率
	次级用水单位
	%
	≥95
	
	

	
	
	主要用水设备（用水系统）
	
	≥85
	
	

	5
	非常规水利用
	非常规水源替代率
	%
	≥10
	
	

	注：1.本表中坯绸和印染丝织物为标准品。丝绸标准品参数为：织物布重10.0kg/100m;印染丝织物标准品参数为：织布重6.0-10.0kg/100m，织物幅宽80-120cm。当坯绸和印染丝织物为非标准品时，按FZ/T 07038-2024 《节水型企业 丝绸行业》中附录D计算。
2.在园区内生产的企业，不考核该项指标。
3.各参数计算方法参见FZ/T 07038-2024 《节水型企业 丝绸行业》。




表3-23铅冶炼行业技术指标自评表
	序号
	技术内容
	技术指标
	单位
	评价值
	自评结果
	证明材料索引

	1
	取水量
	单位产品取水量
	铅精矿-粗铅
	m 3/t粗铅
	≤ 3
	
	

	
	
	
	铅精矿-电解铅
	m 3/t电解铅
	≤3.6
	
	

	2
	重复利用
	重复利用率
	%
	≥ 98
	
	

	
	
	废水回用率
	%
	≥ 99
	
	

	3
	排水
	单位产品排水量
	m 3/t
	≤ 0.15
	
	

	
	
	达标排放率
	%
	100
	
	

	注：各参数计算方法参见YS/T 1587-2022《节水型企业 铅冶炼行业》。



表3-24 锌冶炼行业技术指标自评表
	序号
	技术内容
	技术指标
	单位
	评价值
	自评结果
	证明材料索引

	1
	取水量
	单位锌产品取水量
	m 3/t
	火法炼锌（锌精矿-蒸馏锌产品）：≤ 9
	
	

	
	
	
	
	湿法炼锌（锌精矿-电解锌产品）：≤ 10.5
	
	

	2
	重复利用
	重复利用率
	%
	≥ 96
	
	

	
	
	废水回用率
	%
	≥ 99
	
	

	3
	排水
	达标排放率
	%
	100
	
	

	
	
	单位产品排水量
	m 3/t
	≤ 0.15
	
	

	注：各参数计算方法参见YS/T 2694-2022《节水型企业 锌冶炼行业》。



